附件3：

全国拍卖行业统计数据修正办法
（2026年1月12日发布）

中国拍卖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拍协”）为了对上一年度全国拍卖行业统计数据进一步修订完善，提高统计数据准确度，在《全国拍卖行业统计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办法》基础上，特制定此办法，对年度数据进行核增或核减。
一、核查排名企业数据。中拍协每年度完成拍卖数据汇总后，向排名拍卖企业发函，一对一核查拍卖企业成交额，并对差异性数据进行修正。
二、年度数据真实性说明。中拍协一对一核查的拍卖企业，需要提交一份《年度数据真实性说明》，拍卖企业对所填报的数据进行真实性承诺。
三、专项统计修正数据。中拍协艺委会、车委会等机构每年对上一年度行业数据进行专项统计，根据专项统计数据对上一年度全国拍卖行业统计数据进行修正。
四、调研工作修正数据。协会开展拍卖企业调研工作时，调研人员对拍卖数据进行核查修正。
五、会长办公会商定修正数据。将各项修正数据汇总，经会长办公会商议修正上一年度拍卖数据。
六、本办法解释权归中拍协秘书处。
七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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